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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及时、准确地为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从事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提供现行有效的法规依
据，也为各类经营者及法律工作者等学习、了解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提供方便，
我们编辑了《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汇编：法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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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百八十五条 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
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
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前款规定中的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
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六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
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货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
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
两款的规定处罚。
　　关系人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
　　第一百八十七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
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八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
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节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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